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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清洁

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等３项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６７号

为了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进一步

推动我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石
油炼制业》等３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ＨＪ／Ｔ１２５—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ＨＪ／Ｔ１２６—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ＨＪ／Ｔ１２７—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 （猪轻革）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有关标准信息可从以下网站查询：

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
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网站 （ｗｗｗ．ｃｃｐｐ．ｏｒｇ．ｃｎ）
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
特此公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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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进一步推

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并为焦化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

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

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炼焦

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全部采用清洁生产的六类指标。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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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常规机械化焦炉焦炭生产企业的炼焦、煤气净化工段及主要产品生产 （不包括化

学产品深加工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

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Ｔ５７—２００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分析
ＨＪ／Ｔ４０—１９９９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 （ａ）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ＧＢ１２９９９—９１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１２９９８—９１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ＧＢ７４７９—８９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７４９０—８７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４－氨基安替吡啉分光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６—８７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一部分　总氰化物的测定
ＧＢ／Ｔ１６４８９—１９９６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

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

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

单排量或浓度。

４　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炼焦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炼焦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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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备

煤

工

艺

与

装

备

　精煤贮存

　室内煤库或大型堆取
料机机械化露天贮煤场

设置喷洒水设施 （包括

管道喷洒或机上堆料时

喷洒）

　堆取料机机械化露天
贮煤场设置喷洒水装置

　小型机械露天贮煤场配喷洒
水装置

　精煤输送 　带式输送机输送、密闭的输煤通廊、封闭机罩，配自然通风设施

　配煤方式 　自动化精确配煤

　精煤破碎 　新型可逆反击锤式粉碎机、配备冲击式除尘设施，除尘效率≥９５％

炼

焦

工

艺

与

装

备

　生产规模／（万
ｔ／ａ） ≥１００ ≥６０ ≥４０

　装煤

　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
设施，除尘效率≥９９％，
捕集率≥９５％，先进可
靠的ＰＬＣ自动控制系统

　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
设施，除尘效率≥９５％，
捕集率≥９３％，先进可
靠的自动控制系统

　高压氨水喷射无烟装煤、消
烟除尘车等高效除尘设施或装

煤车洗涤燃烧装置、集尘烟罩

等一般性的控制设施

　炭化室高度／ｍ ≥６０ ≥４０

　炭化室有效容

积／ｍ３
≥３８５ ≥２３９

　炉门 弹性刀边炉门 敲打刀边炉门

　加热系统控制 计算机自动控制 仪表控制

　上升管、桥管 水封措施

　焦炉机械
　推焦车、装煤车操作电气采用 ＰＬＣ控制系统，其
它机械操作设有联锁装置

　先进的机械化操作并设有联
锁装置

　荒煤气放散 装有荒煤气自动点火装置

　炉门与炉框清
扫装置

设有清扫装置，保证无焦油渣

　上升管压力控
制

可靠自动调节

　加热煤气总流
量、每孔装煤量、

推焦操作和炉温

监测

自动记录、自动控制 自动记录

　出焦过程
　配备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设施，除尘效率≥９９％，
捕集率≥９０％，先进可靠的自动控制系统

　配备热浮力罩等较高效除尘
设施

　熄焦工艺

　干法熄焦密闭设备，
配备布袋除尘设施，除

尘效率≥９９％，先进可
靠的自动控制系统

湿法熄焦、带折流板熄焦塔

　焦炭筛分、转
运

　配备布袋除尘设施，
除尘效率≥９９％

　采用冲击式或泡沫式除尘设备，除尘效率≥９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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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煤

气

净

化

装

置

　工序要求 　包括冷鼓、脱硫、脱氰、洗氨、洗苯、洗萘等工序

　煤气初冷器 　横管式初冷器或横管式初冷器＋直接冷却器

　煤气鼓风机 　变频调速或液力耦合调速

　能源利用
　水、蒸汽等能源梯级
利用、配备制冷设施

　水、蒸汽等能源梯级利用或利用海水冷却

　脱硫工段 　配套脱硫及硫回收利用设施

　脱氨工段 　配套洗氨、蒸氨、氨分解工艺或配套硫铵工艺或无水氨工艺

粗苯蒸馏方式 　粗苯管式炉
　蒸氨后废水中
氨氮 浓 度／（ｍｇ／
Ｌ）

≤２００

　各工段储槽放
散管排出的气体

　采用压力平衡或排气洗净塔等系统，将废气回收
净化

　采用呼吸阀，减少废气排放

　酚氰废水
　生物脱氮、混凝沉淀处理工艺，处理后水质达
ＧＢ１３４５６—９２《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标准

　生物脱氮、混凝沉淀处理工
艺，处理后水质达 ＧＢ１３４５６—
９２《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二级标准

表２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序能耗 （标煤／焦）／（ｋｇ／ｔ）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８０

吨焦耗新鲜水量／（ｍ３／ｔ） ≤２５ ≤３５

吨焦耗蒸汽量／（ｋｇ／ｔ）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４０

吨焦耗电量／（ｋＷ·ｈ／ｔ） ≤３０ ≤３５ ≤４０

千克标煤耗热量

（７％Ｈ２Ｏ）／（ｋＪ／ｋｇ）
焦炉煤气 ≤２１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３５０

高炉煤气 ≤２４５０ ≤２５５０ ≤２６５０

焦炉煤气利用率 （％） １００ ≥９５ ≥８０

水循环利用率 （％） ≥９５ ≥８５ ≥７５

表３　产　品　指　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焦　　炭

　粒度、强度等指标满
足用户要求。产品合格

率＞９８％

　粒度、强度等指标满
足用户要求，产品合格

率９５％～９８％

　粒度、强度等指标满
足用户要求，产品合格

率９３％～９５％

　优质的焦炭在炼铁、
铸造和生产铁合金的生

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

少，对环境影响小

　焦炭在使用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较小

　焦炭在使用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较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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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焦　　炭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很小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焦炉煤气
用作城市煤气

　Ｈ２Ｓ≤２０ｍｇ／ｍ
３，ＮＨ３≤５０ｍｇ／ｍ

３，萘≤５０ｍｇ／ｍ３ （冬）

萘≤１００ｍｇ／ｍ３ （夏）

其它用途 Ｈ２Ｓ≤２００ｍｇ／ｍ
３ Ｈ２Ｓ≤５００ｍｇ／ｍ

３

煤焦油
　使用合格焦油罐、配脱水、脱渣装置，进行机械化清渣；储存、输送的装置
和管道采用防腐、防泄、防渗漏材质，罐车密闭运输

铵产品 　储存、包装、输送采取防腐、防泄漏等措施

粗　苯 　生产、储存、包装和运输过程密闭、防爆，且与人体无直接接触

表４　污染物产生指标注１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气

污

染

物

颗粒物／（ｋｇ／ｔ）
装　煤 ≤０５ ≤０８ —

推　焦 ≤０５ ≤１２ —

苯并 （ａ）芘／（ｇ／ｔ）
装　煤 ≤１０ ≤１５ —

推　焦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

ＳＯ２／（ｋｇ／ｔ）
装　煤 ≤００１ ≤００２ —

推焦 ≤００１ ≤００１５ —

焦炉烟囱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５

　焦炉废气污染
物无组织泄露／

（ｍｇ／ｍ３）

颗粒物 ２５ ３５

苯并 （ａ）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

ＢＳＯ ０６ ０８

水

污

染

物

蒸

氨

工

段

蒸氨废水产生量／（ｔ／ｔ） ≤０５０ ≤１０

ＣＯＤＣｒ／（ｋｇ／ｔ） ≤１２ ≤２０ ≤４０

ＮＨ３－Ｎ／（ｋｇ／ｔ）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２０

总氰化物／（ｋｇ／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挥发酚／（ｋｇ／ｔ） ≤０２４ ≤０４０ ≤０８０

硫化物／（ｋｇ／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注１：除浓度值外，均为吨焦污染物产生量。

表５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废水
　酚氰废水 　处理后废水尽可能回用，剩余废水可以达标外排

　熄焦废水 　熄焦水闭路循环，均不外排

废渣

　备煤工段收尘器煤尘 　全部回收利用

　装煤、推焦收尘系统粉尘 　全部回收利用

　熄焦、筛焦系统粉尘 　全部回收利用 （如用作钢铁行业原料、制型煤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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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废渣

　焦油渣 （含焦油罐渣） 　全部不落地且配入炼焦煤或制型煤

　粗苯再生渣 　全部不落地且配入炼焦煤或制型煤或配入焦油中

　剩余污泥 　覆盖煤场或配入炼焦煤

表６　环境管理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炼焦行业的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审核；按照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建
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炼焦行业的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按照炼焦行业的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温度系数
Ｋ均≥０９５

Ｋ安≥０９５

Ｋ均≥０９０

Ｋ安≥０９０

Ｋ均≥０８５

Ｋ安≥０８０

推焦系数Ｋ总 ≥０９８ ≥０９０ ≥０８５

　炉门、小炉门、装煤
孔、上 升 管 的 冒 烟 率

（分别计算）

≤３％ ≤５％ ≤８％

　装煤、推焦、熄焦等
主要工序的操作管理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
率达１００％

　运行无故障、设备完好
率达９８％

　运行无故障、设
备完好率达９５％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
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培
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
一般培训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
本的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
汽、煤气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定严
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
汽环节进行计量

　事故、非正常生产状
况应急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环

境

管

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
管理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
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监
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监督实
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
监督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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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

境

管

理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
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
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
进行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统
　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均具备自动监测
手段

　水、气主要污染
源、主要污染物均

具备监测手段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系统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系统

　定期交流

相
关
方
环
境
管
理

　原辅料供应方、协作
方、服务方

　服协议中要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及环保要求

　有害废物转移的预防 　严格按有害废物处理要求执行，建立台帐、定期检查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炼焦行业和环境保护专业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本

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７。废气和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均指
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７　废水、废气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

类型

生产

工序

监测

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

测试条件

及要求

废

气

固

定

源

装煤

推焦

干熄焦

焦炉

烟囱

颗粒物

ＳＯ２

苯并 （ａ）
芘

ＳＯ２

　 炉 顶、

机 侧、 焦

侧 集 气 系

统 净 化 装

置前

　 烟囱开
测孔

　 颗 粒 物：根 据
ＧＢ／Ｔ 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测定

　ＳＯ２：定电位电解

法 （ＨＪ／Ｔ ５７—
２０００）
　苯并 （ａ）芘：高
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
Ｔ４０—１９９９）

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
Ｔ５７—２０００）

　连续考核 ３ｄ，每
个装煤、出焦过程

分别测一个滤筒，

每个过程对应一个

炭化室，按作业的

炭化室数抽测６０％，
同时记录焦炉生产

运行工况

　至少采集三组以
上样品

　风速＜１０ｍ／ｓ；
　焦炉生产负荷达
８０％以上；
　正常生产工况；
　在装煤、推焦过
程中完成一个测试

连续生产

　 废 气
无 组 织

排放

炼焦

颗粒物

苯并 （ａ）芘
ＢＳＯ

　 焦炉炉
顶 煤 塔 侧

第１至第４
孔 炭 化 室

上升管旁

　按ＧＢ１６１７１—１９９６《炼焦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风速＜１０ｍ／ｓ；
　焦炉生产负荷达
８０％以上；
　正常生产工况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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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污染源

类型

生产

工序

监测

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

测试条件

及要求

废

水

污

染

源

蒸氨

废水

酚氰

废水

处理站

流量

ＣＯＤＣｒ

ＮＨ３－Ｎ

挥发酚

总氰化物

硫化物

ＣＯＤＣｒ
ＮＨ３Ｎ

挥发酚

氰化物

硫化物

蒸氨塔后

出水管处

酚 氰 废 水

处 理 站 出

口处

　ＧＢ１２９９９—９１和
ＧＢ１２９９８—９１

　重铬酸钾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７４７９—８９）

　蒸馏后 ４氨基安
替吡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９０—８７）

　异烟酸吡唑啉酮
光度法 （ＧＢ７４８６—
８７）

　亚甲基蓝分光光
度 法 （ ＧＢ／Ｔ
１６４８９—１９９６）

　与蒸氨废水各项
目监测方法相同

　连续 ３ｄ，每天 ６
次

　连续 ３ｄ，每天 ６
次

　蒸氨工段正常生
产工况

　酚氰废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工况

５２　统计与计算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焦炉煤气利用率、吨焦耗热量等

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温度系数

Ｋ均 ＝
（Ｍ－Ａ机）＋（Ｍ－Ａ焦）

２Ｍ
式中：Ｋ均———均匀系数；

Ｍ———焦炉燃烧室数 （除去检修炉和缓冲炉）；

Ａ机———机侧测温火道的温度超过平均温度±２０℃ （边炉±３０℃）的个数；
Ａ焦———焦侧测温火道的温度超过平均温度±２０℃ （边炉±３０℃）的个数。

Ｋ安 ＝
２Ｎ－（Ａ′机 ＋Ａ′焦）

２Ｎ
式中：Ｋ安———安定系数；

Ｎ———每昼夜直行温度测定的次数；
Ａ′机———机侧平均温度与加热制度所规定的温度标准偏差超过±７℃的次数；
Ａ′焦———焦侧平均温度与加热制度所规定的温度标准偏差超过±７℃的次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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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焦系数
Ｋ总 ＝Ｋ计 ×Ｋ执

Ｋ计 ＝
ｍ－ａ１
ｍ

Ｋ执 ＝
ｎ－ａ２
ｎ

式中：Ｋ总———总推焦系数；
Ｋ计———计划推焦均匀系数；
Ｋ执———执行推焦均匀系数；
ｍ———本班计划规定的推焦炉数；
ａ１———本班计划结焦时间与规定结焦时间相差±５ｍｉｎ以上的炉数；
ａ２———本班计划推焦时间与规定推焦时间相差±５ｍｉｎ以上的炉数；
ｎ———本班实际出炉数。

（３）冒烟率

炉门冒烟率 （％） ＝冒烟的炉门个数
运行的炉门个数

×１００％

装煤孔、上升管冒烟率含义同上。

（４）吨焦耗干精煤量、吨焦耗新鲜水量、吨焦耗电量、吨焦耗蒸汽量

吨焦耗干精煤量＝年 （本季）生产焦炭消耗干精煤量 （ｔ）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吨焦耗新鲜水量＝年 （本季）生产焦炭消耗新鲜水量 （ｔ）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吨焦耗电量＝年 （本季）生产焦炭耗电总量 （ｋＷ·ｈ）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吨焦耗蒸汽量＝年 （本季）生产焦炭耗蒸汽总量 （ｋｇ）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５）焦化工序能耗

工序能耗＝Ｉ－Ｑ＋Ｅ－ＲＴ
式中：Ｔ———焦炭产量，ｔ；

Ｉ———原料煤折热量，ｋｇ（标煤）；
Ｑ———焦化产品折热量，ｋｇ（标煤）；
Ｅ———加工能耗折热量，ｋｇ（标煤）；
Ｒ———余热回收折热量，ｋｇ（标煤）。
工序能耗指炼焦及煤气净化工段的能耗。统一按标煤进行折算。

原料煤指炼焦所用洗精煤；焦化产品指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煤焦油等；加工能耗指煤气、

电、蒸汽耗量等，式中Ｉ值必须大于Ｑ值。
焦炉使用高炉煤气加热时，高炉煤气的耗量乘以０８８的校正系数。
（６）吨焦气相污染物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时，装煤、推焦和熄焦生产过程的气污染物 （烟尘、苯并 （ａ）芘、ＳＯ２）产生量与

焦炭产量的比值。

气污染物产生量＝年 （本季）工序气污染物产生量 （ｔ）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７）吨焦蒸氨废水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时，煤气净化系统的蒸氨废水产生量与焦炭产量的比值。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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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产生量＝年 （本季）蒸氨工序废水产生量 （ｔ）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８）废水中污染物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量，该量可在各工序排放口处进行测定。

水污染物产生量＝年 （本季）工序水污染物产生量 （ｔ）
年 （本季）焦炭产量 （ｔ）

（９）焦炉煤气利用率

焦炉煤气利用率 （％） ＝焦炉煤气利用量
总焦炉煤气量

×１００％

利用途径除了用于焦炉做燃料外，还可用于粗苯管式炉、氨分解炉、燃气锅炉、工业炉窑、合

成化工原料以及外送民用等。

（１０）捕集率

捕集率（％）＝ １
ｎ×Ｐ

ｎ

ｉ＝１
Ｐｉ

式中：Ｐｉ———ｉ炭化室所测的一个装煤或出焦过程的集尘量，ｋｇ／ｔ；
Ｐ———一个装煤或出焦过程荒煤气无逸散状态下 （通过目测确定）的集尘量，ｋｇ／ｔ；
ｎ———实测的焦炉炭化室孔数 （ｎ值至少取整个焦炉炭化室数量的６０％）。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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